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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牙醫門診總額高屏分區 
第1次共管會議 

高屏業務組醫療費用三科 

108年3月17日(因應防疫，本次會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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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點值報告 
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情形 
108年牙醫專案執行情形 
近期執行措施及作業 
109年各項方案修訂重點 
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相關措施  
宣導事項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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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點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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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3季-點值結算 

分區 

季別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署 

108Q3 

浮動點值 0.9065 0.9866 0.9704 1.0086 0.9938 1.1536 0.9580 

平均點值 0.9056 0.9847 0.9722 1.0050 
0.9940 

(3) 
1.1500 0.9582 

分區 

季別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署 

107Q3 平均點值 0.8803 0.9785 0.9584 0.9861 
1.0275 

(2) 
1.1478 0.9462 

108Q2 平均點值 0.9005 0.9784 0.9865 0.9863 
0.9967 

(2) 
1.1430 0.9557 

109年3月15日起以108Q3點值核付一暫(平均點值)、核付(浮動點值) 

109年3月底前完成108Q3總額結算追扣補付費用 
資料來源:署本部109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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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4季-點值預估 

就醫 
分區 

跨區就醫調整後總額 
(百萬) 

預估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非浮動 浮動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臺北 3,752 35 4,132 0.8997 0.9006 

北區 1,815 14 1,859 0.9686 0.9689 

中區 2,240 19 2,244 0.9898 0.9899 

南區 1,528 13 1,522 0.9956 0.9956 

高屏 1,709 13 1,735 0.9775 0.9777(4) 

東區 226 2 200 1.1205 1.1191 

合計 11,270 96 11,691  0.9558 0.9561 

註：107年第4季全署平均點值：0.9525 
高屏平均點值：0.9920(2) 

資料來源:署本部109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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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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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區牙醫 
件數申報情形 

年季 107Q1 107Q2 107Q3 107Q4 108Q1 108Q2 108Q3 108Q4 

院所數 1,049 1,051 1,048 1,048 1,038 1,044 1,047 1,040 

醫師數 2,001 2,005 2,005 2,048 2,039 2,054 2,078 2,093 

註：1.上表資料係指有申報費用者。 
2.排除預防保健(A3)、職災(B6)、戒菸(B7)及專款專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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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區牙醫 
醫療費用申報情形 

年季 106Q3 106Q4 107Q1 107Q2 107Q3 107Q4 108Q1 108Q2 108Q3 108Q4 

平均 

點值 
0.9664 0.9906 0.9594 0.9775 1.0275 0.9920 1.0020 0.9767 0.9940 

0.9777 
(預估) 

註：排除預防保健(A3)、職災(B6)、戒菸(B7)及專款專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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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別 

申報件數 就醫人數 每人就醫次數 醫療點數 平均每件點數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臺北 12,337 2.5% 4,134 1.8% 2.98 0.7% 16,210,590 2.9% 1,314 0.3% 

北區 5,274 3.1% 1,864 2.3% 2.83 0.7% 7,378,351 3.5% 1,399 0.4% 

中區 6,816 1.4% 2,334 1.3% 2.92 0.2% 9,017,753 1.4% 1,323 -0.1% 

南區 4,616 1.8% 1,496 1.5% 3.08 0.3% 6,054,187 1.3% 1,312 -0.5% 

高屏 5,433 0.7% 1,727 1.6% 3.15 -0.9% 6,919,116 2.6% 1,274 1.9% 

東區 601 -0.6% 208 0.4% 2.88 -1.0% 838,231 -1.5% 1,395 -1.0% 

合計 35,076 2.0% 11,508 1.7% 3.05 0.2% 46,418,228 2.3% 1,323 0.4% 

註：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108年醫療服務價量比較 
【分區別】 

資料來源:署本部109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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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申報醫療費用點數(2-1) 

【案件分類+分區別】 

分區別 

1.一般案件 

(11) 

2.牙醫急診 

(12) 

3.牙醫門診手術 

(13) 

4.無牙醫鄉服務 

(14)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臺北 10,765 -33.8% 10,895 9.0% 48,850 -3.9% 26,106 -10.7% 

北區 5,488 3.2% 942 35.0% 14,718 -13.9% 21,285 2.7% 

中區 3,784 -7.0% 7,144 -19.6% 52,143 3.7% 50,638 0.6% 

南區 5,111 -5.5% 5,230 -0.3% 33,916 1.6% 33,230 8.1% 

高屏 

(占率) 

4,207 -35.8% 4,653 2.4% 34,754 10.1% 68,866 6.0% 

14.2%(4) 15.6%(4) 17.9%(3) 29.4%(1) 

東區 187 23.5% 903 -6.1% 9,332 -7.3% 33,972 4.6% 

合計 29,542 -21.8% 29,766 -1.9% 193,713 0.2% 234,097 2.5% 

註：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資料來源:署本部109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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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申報醫療費用點數(2-2) 

【案件分類+分區別】 

分區別 
5.牙周統合照護 

6.牙醫特殊醫療 

(16) 

7.其他專案 

(19) 
8.交付機構 合計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值(千) 成長率 

臺北 121,625 -84.6% 146,321 10.3% 15,653,934 7.6% 192,095 3.7% 16,210,590 2.9% 

北區 51,850 -84.2% 97,558 4.1% 7,098,898 7.9% 87,611 5.7% 7,378,351 3.5% 

中區 51,999 -85.9% 104,294 3.0% 8,633,459 5.3% 114,291 4.0% 9,017,753 1.4% 

南區 34,138 -86.5% 49,090 16.2% 5,818,012 5.1% 75,461 2.6% 6,054,187 1.3% 

高屏 

(占率) 

45,148 -86.9% 79,352 11.5% 6,602,930 7.5% 79,206 3.8% 6,919,116 2.6% 

14.6%(4) 16.0%(4) 14.8%(4) 14.1%(4) 14.9%(4) 

東區 5,034 -88.7% 18,220 1.2% 757,539 3.5% 13,044 -0.8% 838,231 
-

1.5% 

合計 309,795 -85.5% 494,835 7.8% 44,564,772 6.8% 561,708 3.8% 46,418,228 2.3% 

註1：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註2：預算依106年人口風險因子分配~高屏0.14047 

資料來源:署本部109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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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牙醫專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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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件數 費用點數 
同期件數成長率 

107Q4 108Q1 108Q2 108Q3 108Q4 

高雄 13,878 20,797,992 8.1% 13.3% 12.1% 19.3% 4.0% 

屏東 18,596 28,564,642 0.3% -4.1% -5.7% -5.9% -2.3% 

澎湖 2,562 3,381,097 10.6% 2.0% -3.5% -1.7% -7.8% 

總計 35,036 52,743,731 3.7% 2.5% 0.8% 3.7% -0.3%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08年醫缺巡迴費用申報情形 

資料來源：截至109年3月9日明細彙總檔(不含執業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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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病統合治療108年全國執行率僅70.6%，依109年總額協定事項，109年度預算執行率若未達8成，
將按比例扣款。 

資料來源:以明細彙總檔統計醫令量(截至109年2月27日)。 

分區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一階 

成長率 

二階 

成長率 

三階 

成長率 

臺北 82,112 79,606 66,281 3.0% 3.9% 3.4% 

北區 35,546 34,352 28,161 6.0% 7.1% 5.7% 

中區 35,693 34,468 28,494 -4.0% -4.8% -4.0% 

南區 22,421 21,571 18,653 -10.7% -11.2% -11.6% 

高屏 36,534 34,202 28,633 4.2% 2.7% -1.4% 

東區 3,631 3,549 2,946 -17.1% -17.2% -23.4% 

全國 215,937 207,748 173,168 0.4% 0.5% -0.7% 

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 
-108年申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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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6案件點數 齒顎矯正點數(F4) 特定身心障礙點數 

值 占率 
同期 

成長 
值 占率 值 占率 

臺北 146,324,983 29.6% 10.3% 30,842 0.1% 146,294,141 30.9% 

北區 97,563,484 19.7% 4.1% 14,155,315 63.9% 83,408,169 17.6% 

中區 104,307,270 21.1% 3.0% 103,622 0.5% 104,203,648 22.0% 

南區 49,089,933 9.9% 16.2% 442,204 2.0% 48,647,729 10.3% 

高屏 79,351,674 16.0% 11.5% 7,374,682 33.3% 71,976,992 15.2% 

東區 18,220,371 3.7% 1.2% 42,171 0.2% 18,178,200 3.8% 

總計 494,857,715 100.0% 7.8% 22,148,836 100.0% 472,708,879 100.0% 

特殊醫療服務計畫(2-1) 

-108年費用申報情形 

資料來源：截至108年9月2日明細彙總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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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醫療服務計畫(2-2)-108年高屏區特定身心障礙申報分析 
類別 障別 院所 醫師 件數 費用 病患 

院內 

輕度 113 196 2,614 4,395,439 970 

中度 136 232 6,083 12,132,796 2,043 

重度 125 215 5,371 14,786,666 1,714 

極重度 96 164 3,206 10,565,511 1,085 

合計 155 263 17,274 41,880,412 5,635 

成長率 22.0% 16.9% 13.1% 11.6% 12.9% 

醫療團 

輕度 25 31 741 1,143,345 321 

中度 28 41 3,283 8,523,994 1,374 

重度 28 40 3,045 9,104,313 1,087 

極重度 27 34 1,432 4,891,342 483 

合計 28 41 8,501 23,662,994 3,144 

成長率 -3.4% -8.9% -3.2% 4.1% 4.0% 

到宅 

失能老人 7 7 192 961,696 59 

中度 8 8 57 295,250 17 

重度 10 11 505 2,669,917 144 

極重度 8 9 382 1,977,303 113 

合計 11 12 1,136 5,904,166 321 

成長率 22.2% 20.0% 30.1% 33.6% 36.6% 

特定 
需求 

重度 1 1 3 9,537 2 
極重度 1 2 100 334,200 47 
合計 1 2 103 343,737 49 

社區醫療站 

輕度 1 1 1 1,837 1 

中度 3 4 14 39,819 7 

重度 2 2 18 68,844 4 

極重度 1 1 1 1,083 1 

合計 3 4 34 111,58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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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執行措施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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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輔導 

 108年第4季上傳勾稽結果(費用年月108年10月)未符指標之牙醫
院所計10家(高雄市7家、屏東縣2家、澎湖縣1家)。 

 本次應改善期限為費用年月109年2月。 

指標名稱 指標值 未達標家數 

 24小時上傳率 ≧90% 3 

 健保卡上傳與申報率 ≧90% 4 

上傳與申報 
資料比對 

1.醫事人員ID上傳率 ≧90% 6 

2.主診斷上傳率 ≧90% 6 

3.申報金額上傳率 ≧90% 6 

4.部份負擔上傳率 ≧90% 3 

5.醫令上傳率 ≧90% 6 

如因讀卡設備故障、網路故障、停電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24小時內
上傳健保卡就醫資料者，請填寫「健保IC卡作業異常狀況報備單」向本
業務組報備。如該異常影響前一日案件之上傳，請務必於”異常起日”
一欄備註，俾利一併登錄備查。 



4-19 

本轄108年12月至109年2月期間完成核發108Q3、
10810~10811「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網路月租費，家數及金額如下表： 

 

 

 
 
結算過程明細表建置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請點
選服務項目「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方案」之「結
算相關檔案」，請自行下載、列印或瀏覽。 

  108年鼓勵即時查詢方案(3-1)  

-結算作業 

費用年月 家數 金額(元) 

108Q3 1 3,960 

10810 823 1,558,666 

10811 831 1,56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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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醫令量異常查檢 

資料分析區間：106年10月至108年9月。 

本轄牙醫院所分析區間申報計價之單筆醫令醫令量≥10之
異常項目共計12項，查誤報院所計19家，共計追扣
131,410點。 

依異常項目分析，以34001C根尖周X光攝影（67.4%）
最多，90012C橡皮障防濕裝置次之（8.7%）；依院所別
分析，計6家院所追扣逾1萬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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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資格部分
負擔追扣 

本署代辦退輔會之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健保就醫
免部分負擔作業(部分負擔代號：004)，由退輔會應審計
部查核，再次查證10501-10612期間不符榮民暨遺眷身分
部分負擔追扣。 

本轄10501-10612不符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資格部
分負擔追扣，牙醫共計399家、1,614筆、80,690元。 

為免一時不察造成事後追扣部分負擔，對於就醫符合免
部分負擔資格者，建議均應即時更新健保卡資料確認。 

另位於山地離島地區之院所受理符合榮民、榮民遺眷之
家戶代表資格者就醫，部分負擔代碼欄位應優先填報
007(山地離島地區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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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民眾申訴案件執行情形 

結案情形(截至109.3.1止) 
申訴原因 件數 占率 

1.額外收費(自費抱怨) 2 4.1% 

2.多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0 0.0% 

3.不開給費用明細表及收據 5 10.2% 

4.多刷卡 1 2.0% 

5.刷卡換物 1 2.0% 

6.疑有虛報醫療費用 12 24.5% 

7.藥品及處方箋 1 2.0% 

8.質疑醫藥師資格 0 0.0% 

9.服務態度、醫療品質 17 34.7% 

10.其他醫療行政或違規事項 6 12.3% 

11.轉診相關申訴 0 0.0% 

12.其他 4 8.2% 

總計 49 100.0% 

結案分類 件數 占率 

婉復申訴人 17 34.7% 

其他:申訴人撤案.存查 11 22.5% 

移費用科 9 18.4% 

函請改善 3 6.2% 

移衛生局 3 6.2% 

移查核 1 2.0% 

輔導院所 1 2.0% 

違約記點/5倍罰/退費 1 2.0% 

移其他單位(中、牙保會
/他局/勞保局) 

1 2.0% 

列入訪視名單 1 2.0% 

院所協助配合(無過失) 1 2.0% 

總計 49 100.0% 

備註：1、健康存摺申訴件數5件(10.2%) 
   2、其他為：醫療環境不佳、不知情之狀況下被註記洗牙或醫療(洗牙)過於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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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訴及違規(2-1) 

-108年第4季樣態 

樣態1-：疑有虛報醫療費用: 
ex.(1)自費植牙，做假牙，卻刷卡申報健保醫療費用。 

(2)診所申報資料與實際執行項目不符 
(如補1顆牙卻申報2顆;未洗牙卻申報洗牙費用) 

 

重申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本保險提供服務之有關帳冊、簿據之記載，應與向保

險人申報者相符，診所應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載提供醫事服務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16條及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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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訴及違規(2-2) 

-108年第4季樣態 

樣態2-不開給費用明細表及收據： 
ex.就醫後診所未主動開立收據。 

重申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醫療服務，應開給符合醫療法施行細則規

定之收據，並於醫療費用收據上列印保險對象當次就醫之保險憑證就醫序

號。(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11條) 

 

 樣態3-服務態度及醫療品質： 
ex.(1)質疑該診所之牙周病治療及植牙品質不佳。 

(2)只是例行洗牙，疾病診斷碼卻是牙周病。 

重申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本保險相關規定及醫療專業判斷辦理本保險醫療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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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各項方案修訂重點 
                    （依公告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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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修訂重點 

 修訂巡迴服務支付原則 

1.增列四級地區 
以三級地區為基準計算須額外1小時以上車程 
巡迴論次支付點數平日4,000點、假日4,300點。 

 高雄市桃源區拉芙蘭里。 

2.應符合牙醫巡迴醫療、特殊醫療、矯正機關之牙醫服務感染
管制SOP作業細則 

3.修訂每診平均就診人次不足人數上限 
成立滿2年之社區醫療站及巡迴點，每位醫師每月平均每診次就醫
人次連續3個月低於一定人數，應提書面說明、改善計畫或變更巡
迴服務時段，人數規定為： 

 1級：低於3人           2-4級：低於2人 

 刪除與牙周病統合案件相關文字: 
因應牙周病統合案件已自108年3月起導入支付標準。 

 
 

 

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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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2-1) 

-修訂重點 

 執行目標調升為160,000人次。 

 居家牙醫費用改由本計畫支應: 

 該項服務有無西醫轉介皆會受理。 

 明訂服務人次限制: 

每位醫師執行特定需求者及居家牙醫醫療服務(含評估訪視)
合計每日達5人次以上，自第5人次起按6折支付，每日最多8
人次為限，且每月以80人次為限；每位醫師支援每週不超過2
日。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3條規定計收。屬收案條件中「特定身
心障礙者」或「失能老人」者之部分負擔，依牙醫門診基本
部分負擔計收。 

 

 

 

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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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2-2) 

-修訂重點 

 新增醫療團提供一般護理之家牙醫服務: 

護理之家由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擇定，109年增設2家
為限。其內部需設置固定牙科診間及醫療設備器材。 

 增列申報牙周病統合治療第一~三階支付，不得再依身心
障礙等級別計算加成費用之規定。 

 提供醫療團牙醫醫療服務應符合「牙醫巡迴醫療、特殊醫
療、矯正機關之牙醫服務感染管制SOP作業細則」。 

 

 

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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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評項目新增一人一機: 

 

 

 

 因方案標準較過往嚴格，所有院所須於109年3月20日前重新自填自評表
送予分區業務組進行核備，核備後始得申報加強感染管制診察費。 

外展單位(巡迴點、特殊、矯正等)請每點依醫師別提送考評表。 

自評表可至VPN(路徑:VPN/下載專區/其它/院所資料交換)下載填寫: 

 

 

 

 

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SOP) 實施方案(2-1) 

-修正重點 

軟體方面項目 評分標準 

12.ㄧ人ㄧ機 

C.高速手機清洗並以滅菌袋包裝後，進鍋滅菌並標示滅菌日期。 

B.符合C，放置包內包外化學指示劑監測，並完整紀錄。 

A.符合B，每週至少一次生物指示劑監測及消毒鍋檢測，並完整紀錄。 

已公告(4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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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高訪查抽樣比例: 

已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院所抽查比例以6%-8%(外展單位4%)為

原則未訪查之院所優先辦理訪查。 

尚未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之院所，全面抽查。 

 訪查不合格（任一項目為X）之處理原則如下： 

不涉及消毒部分-屬「A.硬體設備方面」之第1、2、4項目及「B.軟  

                 體方面」之第1、2、6、10(外展單位1、2、6)項目 

視情節輔導改善及核扣該月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與一般門診

診察費之差額。 

涉及消毒部分-除上述其餘各項目任一項 

核扣該月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與一般門診診察費之差額，並

自109年度調升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生效日起追扣該差額，並依醫

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辦理，最長可追溯2

年。 

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SOP) 實施方案(2-2) 

-修正重點 已公告(4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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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修訂重點 

 刪除本方案中無障礙部分 

    

1.總核發基礎由80%下修為70% 

2.全口牙結石清除指標核發基礎由20%下修為10% 

 

    

1.核發基礎由20%上修為30% 

2.牙周病統合照護品質指標核發基礎由5%上修為15%，且操作
型定義修正如下：該院所當年度第3階段診療項目申報件數
達標件數由6件上修為10件(含)以上。 

 

 

已公告 

專業獎勵指標 

政策獎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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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弱勢鄉鎮醫療服務提升獎勵計畫 
-修訂重點 

 計畫名稱原為「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弱勢鄉鎮提
升醫療可近性獎勵計畫」 

 經費由「一般服務」項下移撥6,500萬元支應，按季結算。 

 適用鄉鎮(任一項)： 
1.戶籍人數小於40,000，其醫師人口比低於1︰3,500且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低於1,000之鄉鎮 

2.該分區醫師人口比低於1:7,500之鄉鎮。 

3.離島地區之鄉鎮，因特殊醫療性質。 

 獎勵方式：屬於實施對象之每位牙醫師納入該季結算之
申報診療明細點數(含送核、補報案件)，每月在50萬點
(含)以下之點數，加計4%。 

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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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相關措施  

旅遊及接觸史查詢 
視訊診療 

慢性病患者就診領藥相關配合事宜 
提升暫付金額方案 
受疫情影響而停診之院所得申請補償 

徵調醫事人員協助防治免事先報准 
109、110年專科證書效期自動展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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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接觸史查詢(4-1)  

查詢方式: 

 持健保卡者查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未持健保卡者查詢 VPN/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查詢 

因應疫情持續發展，提示範圍已擴及30天內全球各國之旅遊史。 
並以不同顏色視窗提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
管理」等類別，且提供建議處置方式。 

109/3/5起依據「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及「具感染風險民
眾追蹤管理機制」調整提示文字。 

資料來源: 

 移民署:中港澳地區、韓國、泰國、新加坡、日本、伊朗、義大
利、法國、德國、西班牙等臺灣至所有國家入出境紀錄。 

 疾管署:居家隔離(接觸史)>居家檢疫(旅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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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分類:14天內、超過14天到30天內 

1.居家隔離(在疾管署居家隔離名單內，14天內) 
2.居家檢疫(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14天內)     

3.曾出境至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紀錄(超過14天，
30天內)，但非由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入境
(14天內)。 

4.有出境至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紀錄(超過14天，
30天內)，無入境紀錄。 

旅遊及接觸史查詢(4-2) 

-提示分類 

不可自行外出就醫，
如院所發現，應立即
通知當地衛生局處理 

請詢問民眾離開「第
三級旅遊警示地區」
日期，若仍在14天內，
應配合「居家檢疫」，
請通知當地衛生局。 

5.自主健康管理(第一、二級旅遊疫情警示地區，14天內)。 
6.非屬旅遊疫情警示地區(非第一至第三級旅遊疫情警示地區，14

天內)。 
7.曾為居家隔離個案:超過14天，30天內。 

8.旅遊史(含居家檢疫或非居家檢疫個案):超過14天，30天內。 

9.查無30天內旅遊或接觸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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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接觸史查詢(4-3)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依據疾管署官網公告資訊更新，查詢路徑 
疾管署首頁>國際旅遊與健康>國際疫情及建議等級>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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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接觸史查詢(4-4)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查詢路徑疾管署首頁>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五類法定傳染
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具感染風險者追蹤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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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診療(4-1) 

-照護對象與適用院所 

※非急迫性例行回診應延後就醫 
※慢箋領藥得委託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並開給相同方劑 

適用之保險對象 

居家 
隔離 

居家 
檢疫 

自主健 
康管理 

且 

適用之醫療院所 

 衛生局指定之通訊診療醫療院所 

 其它有意願參加之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須事先函報當地衛生局 

無發燒 
無呼吸道症狀 
有急迫醫療需求 

牙醫尚未參與 

 經衛生局轉介就醫 
 經院所評估適合採

視訊診療 
 病人同意視訊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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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連線 
•為維護隱私，須於機構診間進行視訊。病歷記載「視訊診療」。 

•若因網路連線異常，可改以電話診療。病歷註明「電話診
療」，並錄音留存。事後須填「視訊改電話診療報備單」，
並送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核備(亦可以傳真或EMAIL)。 

服務內容 
•疫情期間，得以身分證號為視訊診療之初診病患查詢「健保
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就醫資料。 

 

•提供一般門診診療服務及處方藥物，不得開立慢連箋。 
(由家屬/代理人持病患之健保卡，至院所過卡、繳費並領藥) 

身分確認 
•請病患出示健保卡核對身分，拍照或截圖後併病歷留存。 

視訊診療(4-2) 

-施行程序 

VPN服務項目：因應天災及緊急醫療查詢作業 

牙醫尚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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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診療(4-3) 

-因應天災及緊急醫療查詢作業 

 
 查詢路徑：VPN/服務項目:因應天災及緊急醫療查詢作業 

 查詢對象：通訊診療病患(COVID-19疫情)或緊急醫療病患(檢傷分類第一至三級病患)。 
 查詢機構：僅限衛生局指定通訊診療機構或設有急診醫學科之醫事服務機構使用。 

如個案健保卡有設定密碼，先確認個案是否同意方可查詢 

1.輸入身分證字號查詢，出現「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提示視窗 
2.關閉提示視窗，可接續查詢「雲端藥歷」及「檢查檢驗結果」頁籤 

牙醫尚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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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診療(4-4)  

-醫療費用申報與支付 

費用申報 

•。 

•特定治療項目註記為「EE (COVID-19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或檢
疫者之視訊診療)」。 

•診察費採一般門診診察費支付，餘依支付標準規定辦理。部
分負擔則依門診部分負擔計收。 

•須於24小時內上傳健保卡資訊，因故無法過卡，以例外就醫
處理(就醫序號:Z000) 

診察費 
加成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並依衛生局防疫專線轉介(名冊記
載)才能加成 

•自主健康管理者則無。 

•門診診察費加成獎勵，將由保險人爭取特別預算，並於結算
後支付。 

常見QA等資訊可至：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首頁>重要政策>武漢肺炎就醫領藥 
                     >就醫>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之視訊診療 參閱 

  非由衛生局轉介者，保險人不予支付費用 

牙醫尚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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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就診領藥相關配合事宜(3-1)  

-惠請協助宣導正確就醫 

為落實感染管制防疫措施，降低疫情衝擊我國醫療體系
防疫系統，有關長期固定領取慢性病用藥病人之就醫建
議如下： 

   

 

   

 

• 垂直整合策略聯盟診所查詢路徑:本署全球資訊網/常用服務/院
所查詢/健保特約醫事機構查詢/垂直整合策略聯盟 

• 診所醫師可經由本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所載之
慢性病藥品資料，據以參考判斷開予方劑。 

   

 

良善勸導病人應依各院所規劃感染管制措施之分艙分流就診
動線進出。 

為避免集中醫院造成候診區擁擠，建議病人可至原看診醫院
之垂直整合策略聯盟診所或基層診所看診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者建議就近至社區藥局領藥，以減少出
入醫院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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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就診領藥相關配合事宜(3-2)  

-無法返台親自就醫代領藥作業1 
 

 滯留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國際旅遊疫情警告3級或交通
限制地區致無法返台且有長期慢性病用藥需求。 
 

保險對象 

 應備文件及證件： 
 病人：身分證明文件(可為影本或影像)、 處方箋正本。 
 受託人：有照片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代領藥切結書。 

 應切結事項:保險對象確實具有健保身分，且確實因疫情
無法回臺，滯留疫區。 

受託人 

 開立原則： 
 確認病人108年10月1日後曾以健保身分於同院所就醫，

並開立慢性病用藥。  
 依受託人代述病情，經原診治醫師專業認定後，限開立

相同方劑處方（視病情需要得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代領原則：每次領取 1 個月藥量為上限。 

 切結書正本由院所自行留存備查，另將彙整切結名單檔案，
按月上傳 VPN 或併當月費用申報總表一併寄送分區業務組。 

醫療院所 
或 

特約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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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就診領藥相關配合事宜(3-3)  

-無法返台親自就醫代領藥作業2 

 受託人直接至郵局以「兩岸郵政速遞(快捷)」方式寄送藥
品。 

 寄送困難，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地區)請逕洽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服務電話(02)2533-9995。 

郵寄藥品 

 就醫序號：依現行規定填報，如無法持健保卡就醫者申
報異常代碼Z000。 

 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J4:中醫-經保險人認定之特殊情形，慢性病代領藥案件。 
 H9:西醫(含藥局)-經保險人認定之特殊情形，慢性病代

領藥案件。 
 其餘欄位均按現行規定申報。 

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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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暫付金額方案 

為協助院所疫情期間維持正常營運，爰酌予提升暫付
款金額。 

牙醫總額以申請點數之95%進行暫付。 

採補付方式補足與原一暫之差額，並於一暫之醫療費用付款

通知書新增說明： 

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本署已依提升暫付金額方案

進行補付（補付金額=申請點數X 0.95–一暫暫付金額）。 

若院所無意願參加本方案，可於109年3月20日前向本
署各分區業務組書面申請退出。 

本方案將視實際執行情形及疫情發展滾動式修正。 

自費用年月109年2月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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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而停診之院所得申請補償 

適用之醫療院所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
面通知停診者。 

詳細資訊請至：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首頁>重要政策> 
武漢肺炎停診(業)補償(貼)專區 參閱 

申請期間 

 停診(業)原因消滅後六個月內。 

 停診期間連續超過30日者，得自滿30日之翌日起，先申請該期
間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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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需要，各級政府機關依傳染病防
治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徵調所轄醫事人員協助防治工作，涉
及於執業登記處所外執行各醫事人員法所定業務時，視同經事
先報准。(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7日衛部醫字第1091660783號函) 

自費用年月109年3月起，符合上開衛生福利部函文所載視同經
事先報准之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門診健保費用案件，醫
令清單段申報格式填報方式如下： 

 IDp4「藥品(項目)代號」：填報虛擬醫令「DRFREE」(免
事前報准支援案件，需為大寫)。 

 IDp3「醫令類別」：必填G(專案支付參考數值，需為大寫)。 

 「總量、點數及單價」等欄位：必填「0」。 

 

徵調醫事人員協助防治免事先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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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年專科證書效期自動展延一年 

依衛生福利部109年3月3日衛部醫字第1091660951號函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及配合防疫政策需要，109
年及110年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需更新者，如於期限內
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辦理專科證書更新者，自即日起無
需向衛福部申請展延，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16條第1
項規定將予自動展延1年。 

醫師應於原效期屆滿日起1年內補行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本次
衛福部醫事管理系統內證書效期不做更動，俟醫師辦理專科醫
師證書更新後，展延原證書效期。 

另專科醫師證書效期介於109年及110年者，於屆期日起1年內
仍得申報醫療費用，如其專科醫師證書自屆期日起逾1年未辦
理更新，再追扣其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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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善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109年鼓勵即時查詢方案 

推動健保醫療費用-無紙化作業 

連續假期看診時段維護 

請自行下載分列項目參考表及扣繳憑單 

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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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全署牙醫查詢概況 

備註：統計資料自109年1月1日至109年1月31日 

項目 查詢人數 就醫病人數 查詢比率 
全署 
排名 

臺北 365,392 684,325 53.4% 5 

北區 161,951 290,108 55.8% 4 

中區 266,088 403,182 66.0% 1 

南區 132,895 253,104 52.5% 6 

高屏 188,375 313,054 60.2% 2 

東區 20,530 34,267 59.9% 3 

總計 1,135,231 1,978,040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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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別 
申報 

家數  

參與 

家數  
參與率 

高雄 830 712 85.8% 

屏東 142 127 89.4% 

澎湖 24 22 91.7% 

總計 996 861 86.4% 

分區 家數 參與率 
全署 

排名 

臺北 2,137 82.4% 6 

北區 805 95.0% 1 

中區 1,120 86.2% 5 

南區 723 90.0% 2 

高屏 861 86.4% 4 

東區 101 88.6% 3 

總計 5,747 86.4% 
備註：1.資料統計至109年3月3日 
      2.排除醫院層級、衛生所 

109年1月至109年3月  34004C及01271C上傳概況 

醫事類別 申報家數 申報件數 上傳家數 上傳件數 

門診牙醫 285 12,771 
13 

(含1家診所) 
5,287 西醫醫院門診 6 21 

西醫醫院住診 8 202 

  109年鼓勵即時查詢方案  

-參與家數 



4-52 

縣市別 
 

特約 
院所數 

電子病歷 
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

替代方案(PACS) 
核定電子化作業 

家數 比率 家數 比率 家數 比率 

高雄市 839 149 17.8% 138 16.4% 83 9.9% 

屏東縣 143 13 9.1% 10 7.0% 14 9.8% 

澎湖縣 24 0 0.0% 0 0.0% 4 16.7% 

總計 1,006 162 16.1% 148 14.7% 101 10.0% 

較108年底新增 
家數及成長率 

2 1.25% 1 0.68% 3 3.06% 

推動健保醫療費用-無紙化作業 

備註：1.資料統計至1090304 

2.特約院所數及參與家數排除醫院層級、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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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時段維護 
-連續假期看診時段登錄作業 

 為提供民眾假期就醫資訊，請各院所協助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
統(VPN)>看診時段及掛號費維護專區」維護109年人事行政總處
公告之四天以上長假期看診科別及時段。 
於長假期開始前30天(健保署視需要調整天數)呈現維護畫面，假期結束後

維護畫面消失。 

 修改資料後須按「儲存」才算完成。 
 若修改後未按「儲存」，網站資料會呈現「院所未登錄」。 

 若未鍵入資料僅按「儲存」，網站資料會呈現「休診」。 

109年4天以上連續假期： 
假期 日期 天數 備註 

兒童清明節 

中秋節 

4/2(四)-4/5(日) 

10/1(四)-10/4(日) 

4天 

4天 

4天 10/2(五)彈性放假，9/26(六)補班 

端午節 6/25(四)-6/28(日) 6/26(五)彈性放假，6/20(六)補班 

4/2(四)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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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下載分列項目參考表及扣繳憑單(2-1) 

1.有關108年「扣繳憑單」(2月13日)及「醫療費用分列項目
表」(預定4月下旬) ，請院所逕至VPN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
統)自行下載、列印或瀏覽。 

2.院所若有扣繳憑單相關疑問，請洽詢VPN網站提供之「醫療
費用支付>扣繳憑單」聯絡窗口同仁。 

3.第一次使用「憑證登入」或無醫療費用支付權限，則請洽
詢VPN網站提供之網頁諮詢服務窗口，或請參閱首頁左側
「新手上路」。 

4.如欲查看上傳逾14日之扣繳憑單檔檔案，請於欲查看檔案
點選申請，並於次日至我的首頁中「下載捷徑專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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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下載分列項目參考表及扣繳憑單(2-2)       

1.連結VPN網址： https://med.nhi.gov.tw/ 

2.憑證登入 3.服務項目:醫療費用支付 
>報稅參考檔案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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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每年5月報稅結算年度所得後， 
                 投保金額是否該調整呢 ﹖﹖﹖ 

1.每年5月報稅 
結算前一年度 
執行業務所得 

2.計算月平均執

行業務所得並檢
視與投保金額是

否相符 

3.於5月底前

申報調整 

投保金額 

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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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4-2)       

參照「投保金額分級表」 
  可知應調整之月投保金額。 
檢視，與健保投保金額 
  不符時，即應申報調整。 

申報調整 

 填寫「全民健康保險投 

   保金額調整申報表」。 

 併附最近一年度個人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向健保署申報調整投保 
   金額，自所得年度次年3 
   月起調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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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郝醫師106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總額為1,510,000元 

 月平均執行業務所得計算方式： 

1,510,000元 ÷ 12(月) = 125,833元 

參照「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應調整投保金額為126,300元 

 經檢視郝醫師107年3月之月投保金額為60,800元，與月平均執行業

務所得不符，應配合調整投保金額。 

 應填寫金額調整申報表，申報自107年3月1日起，調整月投保金額為

126,300元 

106年執行 
業務所得總額 

月平均執行 
業務所得 

申報調整投保 
金額 

備註 
(調整生效日期) 

每月負擔 
保險費 

1,510,000元 125,833元 126,300元 107年3月1日 5,923元 

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4-3)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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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4-4) 

-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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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